
市浦东新区建设和交通委员会文件

浦建委建管 〔2023〕 48号

关于进一步加强浦东新区建设工程

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工作的通知

各有关单位 :

为切实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工作,根据《保障农民工工资支

付条例》 (国务院令第 724号 )、 市住建委等 《关于进一步规范

本市工程建设项目工程款结算和支付的通知》 (沪建建管联

〔2022〕 616号 )、 《关于进一步规范本市工程建设领域农民工
工资专用账户管理工作的通知》 (沪住建规范联 〔2022〕 5号 )

等文件要求,进一步规范浦东新区建设工程劳务用工管理,助力

化解欠薪矛盾,切实维护社会和谐稳定,现将相关工作要求通知

如下:

-、 工作目标

为深入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,进一步规范浦东新区

建设市场秩序,深化完善工程建设领域
“
源头预防、职责强化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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动态监管、失信惩戒
”
相结合的制度保障体系,保障从业人员合

法权益,压实参建各方管理职责,逐步建立建筑工人和施工现场

管理技术人员的
“一人一码

”“一人一档
”
管理服务机制,不断

提升浦东新区建设工程用工管理水平。

浦东新区建设工程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工作在切实落实国

务院、住建部和上海市相关工作要求的基础上,按照浦东新区打

造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引领区的总体部署,开展先行先试,发挥

示范引领作用,从强化主体责任、推进信用建设、完善信息手段

三个方面建立健全工作机制。

二、工作要求

(一 )全面理清参建单位职责压实责任

1、 强化建设单位首要责任

建设单位是工程资金结算和支付的责任主体,从体系建设、

招标管理、资金安排等方面履行首要责任。

一是牵头建立保障工资支付的管理体系。由建设单位牵头制

定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工作机制,从建设单位资金保障、监理单

位过程监督、施工单位合规发放等方面形成工作合力,同 时明确

参建各方职责分工并牵头欠薪协调,妥善处理欠薪矛盾纠纷。

二是完善保障工资支付的招投标管理工作。在招投标文件和

合同造价中单列人工费和结算条款,明确人工费分账管理要求;

明确实施工程款支付担保(政府投资项目可根据有关规定抵扣或

免交工程款支付担保 ),并按要求落实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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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是落实保障工资支付的资金安排。建设单位应按月足额拨

付人工费至总包单位农民工工资专用账户,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推

进落实施工过程结算。施工总包合同工期一年以上或合同价

5000万元以上的建设工程,推行施工过程结算。每个完整的施

工年度必须完成不少于一次过程结算,在年底农民工绩效工资发

放前应完成过程结算款项支付,保障农民工工资权益。

2、 明确总包单位主体责任

总包单位对农民工工资支付负总责,总包单位是农民工工资

支付和用工管理的责任主体,从专职人员配置、进场离场管理、

工资总包代发等方面履行总体责任。

一是完善配备专职劳资员。专职劳资员全面负责施工现场劳

务用工、人员考勤、实名制管理、工人工资支付等工作,按要求

做实做细
“三本台账

”,即实名制台账、人工费台账、工资支付

台账, “三本台账”可作为欠薪投诉的倒查依据。

二是加强人员进场离场管理。专职劳资员应将现场所有人员

(包括务工人员和管理人员 )及时录入实名制系统,原则上纳入

实名制系统的人员方可进入工地。开展农民工离场确认工作,各

建设工程项目根据新区监督机构要求完成农民工退场承诺书及

工资结算清单等相关资料并应经本人签字确认后,归档各查。

三是全面落实农民工工资总包代发。所有分包单位劳务人员

的基本工资和绩效工资均应由总包单位专用账户进行代发。工资

发放台账应与劳动合同、实名制信息、考勤信息、工作量等信息

互相印证,逻辑相符,形成人员实名制、考勤、工资支付及银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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数据对接的闭环管理,相关资料保存至工程竣工验收且工资全部

结清后至少 3年 ,相关台账每季度报建设单位备案。

(二 )着力推进保障工资支付的信用体系建设

一是扎实做好事前告知承诺。各建设工程项目首次监督会议

应完成用工管理告知,参建单位通过扫描区监督机构的二维码自

行下载 《上海市建筑工程用工管理告知书》,签署相关履行用工

管理职责的承诺书,并将签署材料上传系统留存各案。

二是切实加强事中过程监管。区监督机构将实名制管理、工

程款支付担保、人工费拨付、过程结算、专户开设及使用等重点

内容纳入项目日常监管,采取市场行为双随机及专项检查相结合

的形式,形成全过程、全覆盖、全闭环的用工管理的监管体系。

发现未落实告知承诺相关要求的,责令限期改正。

三是全面完善事后信用纳管。各建设工程项目在实施过程中

未按要求履行用工管理,或 出现欠薪事件、造成不良社会影响 ,

对该项目提级管理,增加排查频次,约谈责任单位负责人,取消

建设单位后续所有施工招标项目资金承诺制方式,建设资金必须

全部落实方可申领施工许可证。在依法实施行政处罚的基础上 ,

予以全区通报,将相关责任企业及其负责人纳入
“
黑名单
”
管理 ,

实施信用惩戒。

(三 )全面提升建设工程用工管理信息化水平

一是落实
“
一人一码

” “
一人一档

”
要求。建立覆盖建筑工

人、施工现场管理人员和注册执业人员的
“一人一码

” “
一人一

档
”
服务机制。建立建筑工人从业档案,以实名制系统为依托 ,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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归集建筑工人基本信息、从业信息和信用信息,涵盖身份、户籍、

居住信息、健康状况、从业经历、教育培训、技能证书和用工评

价等内容。完整记录
“
聘用登记、项目参建、工种分配、日常考

勤、退场确认
”
等从业过程。结合日常检查和专项检查对

“
一人

一码
” “
一人一档
”
落实情况进行强化监督,形成用工管理、工

地考勤、工资保障、维权处理的闭环管理。

二是实行实名制数据牡查。区监督机构根据市、区两级建筑

工地实名制管理的相关要求,将现场所有人员 (包括务工人员和

管理人员)实名制数据抽查工作新增为现场监督内容之一,将实

名制数据工作的推进细化落实到工地现场。

三是推进考勤数据对接。总建筑面积 8000平米及以上房屋

建筑工程或总投资额 3000万元及以上装饰装修、市政基础设施

(非交通类 )工程应当在现场安装考勤闸机,并将考勤数据对接

至实名制系统,现场人员通过考勤闸机出入工地,施工现场不具

各安装进出场门禁系统条件或不能实施封闭式管理的,应使用实

名制移动端系统扫码考勤,考勤数据保存期限不少于 3年。

三、保障措施

1、 高度重视,切实加强组织领导。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,

事关广大农民工切身利益和民生福祉。建筑工地实名制制度是加

强工地现场用工管理、有效化解欠薪纠纷的重要管理制度。各有

关单位要切实提高对用工管理工作重要性的认识,进一步明确职

责分工,建设单位负责牵头对用工管理工作总协调,总包单位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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落实主体责任,监理单位落实监理责任,切实做好保障农民工工

资支付的各项工作。

2、 严守底线,持续加大执法力度。区建交委坚决落实保障

农民工工资支付相关制度底线,健全建筑市场诚信激励和失信惩

戒机制,强化违法违规行为的查处力度,若因违法分包、转包、

挂靠、恶意拖欠工程款等行为导致农民工工资纠纷的,或发生群

体性讨薪事件,不及时处置,不配合调查,导致事件恶化造成不

良社会影响的,按照市住建委《关于进一步完善本市建筑工程拖

欠农民工工资管理工作的通知》 (沪住建规范联 〔2022〕 13号 )

要求,将相关责任企业及其负责人纳入
“
黑名单
”
管理。

3、 主动排摸,及时化解欠薪隐患。各有关单位要切实加强

重点时期欠薪问题的摸排梳理,一旦发现欠薪隐患和苗头,及时

预警、迅速处置、快速化解各渠道接收受理的欠薪案件,防止恶

意炒作和事态蔓延扩大,有效避免群体性突发事件,确保新区建

委员会

2023

(此件主动公开 )

上海市浦东新区建设和交通委员会办公室 2023年 11月 28日 印发

甘
屁

6

设工程领域劳务用工关系和谐稳定。

上海市浦


